
2010年注册税务师《税法一》预习辅导第四章(10)注册税务师

考试 PDF转换可能丢失图片或格式，建议阅读原文

https://www.100test.com/kao_ti2020/646/2021_2022_2010_E5_B9_

B4_E6_B3_A8_c46_646363.htm id="kosg" class="dixc"> 第四节 

金融保险业营业税的规定 一、税目与税率——掌握 金融保险

业适用的税率是5% 1、金融业 金融业的征税范围包括贷款、

融资租赁、金融商品转让、信托业和其他金融业务，其中贷

款包括一般贷款和转贷外汇(从境外借来的外汇资金借与境内

单位或个人使用)。一般贷款包括自有资金贷款、信托贷款、

典当、票据贴现等。 注意： (1)非金融机构和个人的金融商品

转让不征营业税。 (2)信托业务即通常所说的“金融经纪业务

”。但不包括信托贷款。 (3)存款或购入金融商品行为，以及

金银买卖业务，不征收营业税。 (4)外国银行分行改制过程中

发生的向其改制后的外商独资银行转让企业产权和股权的行

为，不征收营业税。 2、保险业： 注意： (1)对保险企业取得

的追偿款不征收营业税。 (2)对中国出口信用保险公司办理的

出口信用保险业务和出口信用担保业务不征收营业税 二、纳

税人与扣缴义务人——熟悉 1、纳税人——金融机构和非金

融机构及个人 2、扣缴义务人 委托金融机构发放贷款，以受

托发放贷款的金融机构为扣缴义务人。 三、计税依据——掌

握 金融业计征营业税的营业额有三种 1.一般贷款、典当、金

融经纪业等中介服务，以取得的利息收入全额或手续费收入

全额确定营业额， 2.转贷外汇，按贷款利息收入减去支付境

外的借款利息支出后的余额为营业额(自2009年1月1日起本规

定取消) 3.对外汇、证券、期货等金融商品转让，按卖出价减

去买入价后的差额为营业额，即营业额=卖出价-买入价百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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